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污染物排放委托监测招标公告
服务名称：污染物排放委托监测
服务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11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33号、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甲28号
服务概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需要委托北京市环保局认可的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污染物排放监测，现进行公开邀请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投标须知：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并获准在北京服务的单位。
2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 投标人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 投标人为北京市环保局认可的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并出具CMA检测报告。
6 投标人须提供在近三年内(14年、15年、16年)承担过同等类似服务的业绩(提供合同及业主证明)。
7 报价要求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严格按照如下格式报价，不允许增加其他费用，报价单加盖公章。
	监测项目
	地点及数量
	监测频率
	监测单价（元）
	全年监测总价（元）

	污水
	化学需氧量
	西直门院区和白塔寺院区各1个总排水口
	每月1次
	
	

	
	氨氮
	
	
	
	

	
	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磷
	
	
	
	

	
	总氮
	
	
	
	

	
	悬浮物
	
	
	
	

	
	余氯
	
	
	
	

	
	粪大肠菌群
	
	
	
	

	锅炉
	二氧化硫
	西直门院区3台锅炉、白塔寺院区3台锅炉及新街口外大街3台锅炉
	每月1次
	
	

	
	氮氧化物
	
	
	
	

	
	颗粒物
	
	
	
	

	
	一氧化碳
	
	每季度
1次
	
	

	厂界噪声
	昼间（4个点位）
	西直门院区和白塔寺院区
	每季度
1次
	
	

	
	夜间（4个点位）
	
	
	
	

	合    计
	


注：报价含税，每次监测均需提供监测任务委托单、CMA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中标人与招标人签订单价合同，实际监测项目以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为准，各项监测价格按照以上报价单执行。如我院设备改造、更新等导致设备停用，则当月不进行相应监测，按照实际监测项目和监测次数结算。
8报名时须带单位介绍信、授权委托书(非企业法定代表人经办时须带，并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以上要求均以原件为准，原件审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公章留存。投标报名不需提供投标文件。
9 报名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11号未名宾馆306室
10 报名时间：2017年8月22日——2017年8月28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4:30
11联系方式：88325859董老师 ; 88324070苗老师
12 资格预审合格后通知报名单位参加投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17年8月22日

